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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理工学〔2013〕195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
学习规范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机关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学习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

江苏理工学院

2013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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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学习规范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学习行为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提

高学习效率，促进学生学风建设，营造积极、文明、和谐、向

上的校园学习生活氛围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章 上课规范

第二条 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，自觉抵制和杜绝“餐饮

进教室、衣冠不整进教室、通讯娱乐进教室”等不良现象。

第三条 遵守以下上课文明礼仪：

1. 提前做好上课准备工作。上课开始时应全体起立，老师

还礼后坐下；

2.上课迟到者，须经任课教师许可后方能进入课堂。因故

不能听课，要履行请假手续，不旷课；

3.保持课堂安静，专心听讲，做好听课笔记。有疑问应举

手示意，或课间向老师询问问题，询问和回答时要起立。

第四条 爱护公共财物，节约水电。课堂教学结束学生离

开教室时注意关闭电灯、电扇、空调，并关好门、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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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在实验室上课时，要听从实验工作人员的指导，

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认真完成实验课教学要求。

第三章 自习及作业规范

第六条 在规定的自习和辅导时间内，要在指定的教室、

图书馆或其它自修教室上自习，自习时间不得大声喧哗、追逐

打闹或影响他人学习。

第七条 学生要充分利用自习时间做好各门功课的预习和

复习，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并按时上交。

第四章 考试规范

第八条 严格遵守学校《考场纪律》，学习《学生违纪处分

实施细则》中有关违反考核纪律的有关规定，自觉抵制各种作

弊行为。

第九条 按规定携带身份证、学生证及准考证提前进入考

场。开考前将与考试要求不相符的书籍资料及通信工具集中放

在指定地点。

第十条 迟到 30 分钟者不得进入考场视为“旷考”。考试

后 45 分钟方可交卷离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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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答题前，应按试卷指定的位置写明系别、年级、

班号、学号和姓名，做到字迹清楚，卷面整洁。考试过程中学

生不得拆分已经装订好的试卷。

第十二条 闭卷笔试或口试，不准翻阅或使用教材、参考

资料、提纲、笔记本、卡片或其它带字纸张、计算器（特定要

求除外）。开卷考试（考查）则可按主考教师的要求，查看有关

书籍和资料。

第十三条 在考试期间，不得以任何借口要求主（监）考

教师解释题意，如遇试题印刷不清或有其他问题，可在原座位

举手经主（监）考教师同意后方可提问，不得影响他人考试。

第十四条 考试期间，未经监考人员同意不得擅自离开考

场，违者不准再进入考场，并按交卷处理。考试时不得随意起

立、走动或做其它无关考试的事情。

第十五条 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

谈论或交流答案，要保持考场内外的安静。

第五章 实习实训要求

第十六条 服从学院及指导教师的安排，按照实习、实训

计划的要求和规定，认真完成实习任务，按时完成实习、实训

报告并参加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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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严格遵守实习、实训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严

格遵守操作规程，保障安全。实习、实训期间不得做与实习、

实训任务无关的事情。

第十八条 学生实习、实训期间不得擅自单独行动，不得

无故缺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溜岗，不得酗酒、抽烟。有事须

向领队或指导教师请假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岗。缺席实习、

实训的时间超过全部时间三分之一以上者，实习、实训成绩以

“不及格”论处。

第六章 课外活动规范

第十九条 借用教室举办课外文体活动，须按规定到管理

部门办理手续并遵守使用要求，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第二十条 组织或参与课外活动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

获准手续方可参加，并不得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其他同学的

学习。

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